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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纳税在西城区，经中关村管
委会认定的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

入驻中国北京出版创意产业园区的
企业

经西城园管委会认定的科技企业
孵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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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第（一）款
科技重大专项资金配套

第二条第（二）款 
企业自建研发机构奖励

企业获奖奖励

第二条第（三）款 
研发费用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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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国家级、北京市级
科技重大专项，分别按
照1:1、1:0.5的比例配
套资金，最高配套
150万元

第二条第（二）款 
企业自建研发机构奖励

企业获奖奖励

第二条第（三）款 
研发费用补贴



申报Tips

科技重大专项资金配套（《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

企业承担子课题研发的，需提供项目主任务书和与牵头单位签订的
合作协议

项目立项年度和支持资金到账年度不一致的，按照资金到账年度进行审核
资金2023年度到账

主项目书+合作协议

申报金额不超过企业自筹资金部分；如项目研发费用全部
由国家或市级拨付经费支持的，不再予以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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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第（一）款
科技重大专项资金配套

第二条第（二）款 
企业自建研发机构奖励

企业获奖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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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研发机构获得国家
级、北京市级创新平台
资质，
获得国家级、北京市级
科技奖项，
最高奖励100万元

第二条第（一）款
科技重大专项资金配套

第二条第（三）款 
研发费用补贴



02

第二条第（一）款
科技重大专项资金配套

第二条第（二）款 
企业自建研发机构奖励

第二条第（三）款 
研发费用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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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两年增加科研经费
支出且强度高于西城园
平均水平，按增加经费
5%最高奖励50万元

第二条第（一）款
科技重大专项资金配套

第二条第（二）款 
企业自建研发机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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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第（一）款
重点企业入驻奖励

第三条第（二）款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奖励

第三条第（三）款
发明专利补贴

第三条第（四）款
技术标准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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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第（二）款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奖励

第三条第（三）款
发明专利补贴

第三条第（四）款
技术标准补贴

新入驻符合产业定位，有重大影响力
或突出贡献企业，
按区综合贡献的50%
最高给予1000万元奖励



申报Tips

重点企业入驻奖励（《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一）款）

连续三年内可以任选一个自然年度享受奖励
申请兑现的年度=三年内选择兑现的年度

不支持跨年度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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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第（一）款
重点企业入驻奖励

第三条第（三）款
发明专利补贴

第三条第（四）款
技术标准补贴

新入驻或首次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给予30万元奖励
第二次取得国家高新技术证书，给
予5万元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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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第（一）款
重点企业入驻奖励

第三条第（二）款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奖励

第三条第（四）款
技术标准补贴

国内发明专利补贴4000元/项；
国外发明专利补贴1万元/项，
最多补贴6个国家
最高补贴50万元



发明专利补贴（《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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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的国际、国内发明专利应是在政
策兑现年度内新获得的

申报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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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第（一）款
重点企业入驻奖励

第三条第（二）款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奖励

第三条第（三）款
发明专利补贴

国际标准100万元
国家标准40万元
行业标准20万元
最高奖励100万元



申报Tips

技术标准补贴（《若干规定》第三条第（四）款）

03

同一项技术标准为园区多家单位（企业或机构）共同制定的，由制定各方自
行协商支持金额的分配方案后进行申报

此项条款兑现工作由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审核。
（受理机构：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化科 66503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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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前沿科技成果转化和应
用，对拥有原创技术、达到
国际领先或填补国内行业空
白标准、在西城区首发落地
形成示范推广的项目

按投资总额的30%，最高给
予300万元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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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认定的西城区高新技术产业
孵化和加速基地
最高给予1000万元支持

对经认定的西城区创新孵化平台
最高给予300万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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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第（四）款
专项人才奖励  

第六条第（二）款
出版设计类获奖奖励

第六条第（一）款
出版设计专项资金配套

特色
产业

第六条第（五）款

数字经济专项政策支持

第六条第（三）款
版权开发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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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第（四）款
专项人才奖励  

第六条第（二）款
出版设计类获奖奖励

第六条第（五）款

数字经济专项政策支持

第六条第（三）款
版权开发补贴

获得国家级或北京市级出
版专项、设计专项资金支
持的企业，
按照1：0.5比例最高配
套100万元

特色
产业



申报Tips

出版设计专项资金配套（《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一）款）

入驻出版园内的企业可申报出版类专项资金配套

06



06

第六条第（四）款
专项人才奖励  

第六条第（二）款
出版设计类获奖奖励

第六条第（一）款
出版设计专项资金配套

第六条第（五）款

数字经济专项政策支持

第六条第（三）款
版权开发补贴

特色
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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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第（四）款
专项人才奖励  

第六条第（一）款
出版设计专项资金配套

第六条第（五）款

数字经济专项政策支持

第六条第（三）款
版权开发补贴

企业设计、出版、发行的
产品获得国际、国家、北
京市级奖项
最高奖励100万元

特色
产业



申报Tips

出版设计类获奖奖励（《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二）款）

上述奖项不含个人奖项和提名奖

入驻出版园内的企业可申报出版类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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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第（四）款
专项人才奖励  

第六条第（二）款
出版设计类获奖奖励

第六条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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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专项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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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第（四）款
专项人才奖励  

第六条第（二）款
出版设计类获奖奖励

第六条第（一）款
出版设计专项资金配套

第六条第（五）款

数字经济专项政策支持

特色
产业

企业自有版权深度开发、
投资、策划制作衍生产品
最高补贴100万元



申报Tips

版权开发补贴（《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三）款）

入驻出版园内的企业可申报此条款

申报版权签约费补贴的企业需经出版园区出版平台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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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第（四）款
专项人才奖励  

第六条第（二）款
出版设计类获奖奖励

第六条第（一）款
出版设计专项资金配套

第六条第（五）款

数字经济专项政策支持

第六条第（三）款
版权开发补贴

特色
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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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第（二）款
出版设计类获奖奖励

第六条第（一）款
出版设计专项资金配套

第六条第（五）款

数字经济专项政策支持

第六条第（三）款
版权开发补贴

特色
产业

对获得国家、北京市级出
版人才、设计人才称号的
企业人才
最高奖励50万元



申报Tips

专项人才奖励（《若干规定》第六条第（四）款）

入驻出版园内的企业可申报出版类人才称号奖励

获得称号的人才原则上须在园区企业（申报企业）工作满三年；
不满三年的，暂不兑现奖励资金，满三年后再申请给予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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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第（四）款
专项人才奖励  

第六条第（二）款
出版设计类获奖奖励

第六条第（一）款
出版设计专项资金配套

第六条第（五）款

数字经济专项政策支持

第六条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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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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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第（四）款
专项人才奖励  

第六条第（二）款
出版设计类获奖奖励

第六条第（一）款
出版设计专项资金配套

第六条第（三）款
版权开发补贴

对从事数字经济产业的企
业，提供全链条全过程服
务，给予专项政策支持

特色
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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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第（一）款
贷款贴息

第七条第（二）款
产业创投引导资金支持

第七条第（三）款
上市专项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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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第（二）款
产业创投引导资金支持

第七条第（三）款
上市专项政策支持

企业的创业、创新活动贷款，补助缴纳利
息的30%；信用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
款和首次获得贷款，补助缴纳利息50%，
最高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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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贴息（《若干规定》第七条第（一）款）

贷款逐笔申报，按照借出、结清时间填写期限

申报Tips

借新还旧类贷款需明确偿还旧贷全部本金

需提供每笔贷款的贷款账户交易流水

首贷：提供企业征信报告
信用贷款：提供银行证明文件--明确显示信用担保且
                 无连带责任人或抵押物
知识产权质押贷：无连带责任人或抵押物

需提供真实有效的银行回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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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贴息（《若干规定》第七条第（一）款）

申报Tips

贷款账户交易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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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贴息（《若干规定》第七条第（一）款）

申报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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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第（一）款
贷款贴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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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专项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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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第（一）款
贷款贴息

第七条第（三）款
上市专项政策支持

发挥政府产业创投引导基金作用，
投资具发展潜力的创新创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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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第（一）款
贷款贴息

第七条第（二）款
产业创投引导资金支持

第七条第（三）款
上市专项政策支持



07

第七条第（一）款
贷款贴息

第七条第（二）款
产业创投引导资金支持

对在区政府认可的境内外资本市场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在新三板挂牌的企
业给予专项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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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促进创新孵化载体提质增效(2) 第六条  提升特色产业品牌影响力(5)

第七条  优化科技金融服务(3) 第八条  激励创新创业人才(3)

第九条  促进国际交流合作(2) 第十条  附则

共十条2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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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第（一）款
创新创业人才称号奖励

第八条第（二）款
人才住房补贴

第八条第（三）款
加大人才统筹服务

的软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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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第（二）款
人才住房补贴

第八条第（三）款
加大人才统筹服务

的软性服务

获得国家、北京市、中
关村创新创业人才称号
的优秀人才
给予最高100万元奖
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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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第（一）款
创新创业人才称号奖励

第八条第（二）款
人才住房补贴

第八条第（三）款
加大人才统筹服务

的软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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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第（一）款
创新创业人才称号奖励

第八条第（三）款
加大人才统筹服务

的软性服务

按照区综合贡献，企
业每年 最高可领30
万元人才住房补贴



人才住房补贴（《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二）款）

申报Tips

企业政策兑现年度的区综合贡献达到200万元（含）以上的，可申报此项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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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第（一）款
创新创业人才称号奖励

第八条第（二）款
人才住房补贴

第八条第（三）款
加大人才统筹服务

的软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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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第（一）款
创新创业人才称号奖励

第八条第（二）款
人才住房补贴

加大人才统筹，为人才提供优
质高效服务。
协调解决人才在工作居住证办
理、落户、项目申报、职称评
选、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问题。



第一条  适用范围 第二条  支持企业自主创新(3)

第三条  培育创新型领军企业(4) 第四条  支持前沿科技新场景应用(1)

第五条  促进创新孵化载体提质增效(2) 第六条  提升特色产业品牌影响力(5)

第七条  优化科技金融服务(3) 第八条  激励创新创业人才(3)

第九条  促进国际交流合作(2) 第十条  附则

共十条2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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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第（一）款
国际交流合作项目配套

第九条第（二）款
跨国机构支持专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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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第（二）款
跨国机构支持专项政策

对获得国家级、北京市
级国际交流合作项目资
金支持的企业，
按照1：0.5的比例最
高配套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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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第（一）款
国际交流合作项目配套

第九条第（二）款
跨国机构支持专项政策



09

第九条第（一）款
国际交流合作项目配套

鼓励国际性组织、地区
性国际组织、高端智库
等组织和跨国公司入驻
西城园，设立独立法人
分支机构



第一条  适用范围 第二条  支持企业自主创新(3)

第三条  培育创新型领军企业(4) 第四条  支持前沿科技新场景应用(1)

第五条  促进创新孵化载体提质增效(2) 第六条  提升特色产业品牌影响力(5)

第七条  优化科技金融服务(3) 第八条  激励创新创业人才(3)

第九条  促进国际交流合作(2) 第十条  附则

共十条2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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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程

西城园管委会每年在西城区政府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发布年
度政策申报通知，企业到中关村西城园产业政策申报系统
上申报各项支持条款，上传各项政策申请材料

初审通过后，企业提交纸质申报材料

逐级会议审议

审核通过结果公示5个工作日

按照审议与公示结果拨付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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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同一项目、同一事项同时申请西城区政府其他政策
的，按照从高从优原则给予支持；申请本规定时已获得
西城区其他同类型政策资金的，不再重复支持

企业年度申请所有条款（除第三条第（一）（二）款、
第五条外）所获资金总额不超过该企业政策兑现年度区
综合贡献的50%。

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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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申报和非诚信情况处理相关规定

 对提供材料不真实的企业取消其享受政策资格，未拨付
的支持资金不再拨付，且两年内不得再申请；情节特别
严重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支持资金实际拨付前，如发现企业出现违法违规经营、
列入失信人名单的，则不再予以支持。

相关要求



政策条款讲解

2023年度兑现安排



西城区人民政府网站

www.bjxch.gov.cn



政策咨询电话

创新创业科68336192、82205556

产业促进科68336191、82205552

                        

第二条 支持企业自主创新

二（一） 科技重大专项资金配套

二（二） 企业自建研发机构奖励、
企业获奖奖励

二（三） 研发费用补贴

第三条 培育创新型领军企业

三（一） 重点企业入驻奖励

三（二）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奖励

三（三） 发明专利补贴

三（四） 技术标准补贴

第四条 支持前沿科技新场景应用

第五条 促进创新孵化载体提质增效

第六条 提升特色产业品牌影响力

六（一） 出版设计专项资金配套

六（二） 出版设计类获奖奖励

六（三） 版权开发补贴

六（四） 专项人才奖励

第七条 优化科技金融服务 七（一） 贷款贴息

第八条 激励创新创业人才
八（一） 创新创业人才称号奖励

八（二） 人才住房补贴

第九条 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九（一） 国际交流合作项目配套



第一批条款

Ø 第二条第（一）款 科技重大专项配套
Ø 第二条第（二）款 企业自建研发机构奖励、企业获奖奖励
Ø 第三条第（一）款 重点企业入驻奖励
Ø 第三条第（三）款 发明专利补贴
Ø 第三条第（四）款 技术标准补贴
Ø 第四条 前沿科技新场景应用项目支持
Ø 第七条第（一）款 贷款贴息
Ø 第八条第（一）款 创新创业人才称号奖励
Ø 第八条第（二）款 人才住房补贴
Ø 第九条第（一）款 国际交流合作项目配套

第二批条款

Ø 第六条第（一）款出版设计专项资金配套
Ø 第六条第（二）款出版设计类获奖奖励
Ø 第六条第（三）款版权开发补贴
Ø 第六条第（四）款专项人才奖励



感谢观看
THANK YOU FOR WATCHING


